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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中“情节严重”认定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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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知识产权即知识所属权，它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才

能获得的。在目前。我国国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，人

们的文化生活就被提上了日程，对于法律条文也有了

更加深刻的了解，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时时刻刻围绕在

我们身边的无形财产，处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对

我们的生活运转起到十分作用的地位，因此，对知识产

权的侵权行为也是不可姑息的。

1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中认定“情节严重”目的
情节一词本指的是在小说或者戏剧中表现人物关

系的一个发展过程，但是当其被用到法律语境中，就变

成了纯粹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。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

偿中，对侵权行为进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能够帮助该

制度进行补偿、惩罚、预防等一系列措施。

我国对于知识产权始终保有一个美好的发展期

望，这一点从“十四五”的发展规划上就可得出，见表 1。

虽然国家对知识产权大力支持，但也恰恰是这种

支持为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埋下了伏笔。依据我国

2015—2019年的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的数据分析，进行
了图 1的图像统计。

由图 1我们可以看出，我国的侵权纠纷案件始终
呈现一个高走势，基于这种现状，我国不得不将知识产

权的惩罚性赔偿进行“情节严重”认定，以保证侵权行

为减少。

对知识产权进行惩罚性赔偿“情节严重”认定能够

帮助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功能实现，在基本的

惩罚性赔偿中对于间接的损失无法进行合理计算，因

此要进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，帮助计算这些间接的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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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 2020年 2025年 累计增加值 属性

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/件 6.3 12 5.7 预期性

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/万件 4 9 5 预期性

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/亿元 2180 3200 1020 预期性

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量/亿元 3194.4 3500 305.6 预期性

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/% 11.6 13 1.4 预期性

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/% 7.39 7.50 0.11 预期性

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/分 80.05 82.00 1.95 预期性

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/% — 85 — 预期性

表 1 “十四五”时期知识产权发展主要指标

图 1 2015—2019年我国专利行政执法案件数据统计
年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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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我们可看出，商标侵权已经成为知识产权惩

罚性赔偿中的主要地带，并且不限时间地点，商标侵权

会造成极为严重的行业影响和社会影响，其不仅会对

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的维护造成影响，还与我国保护社

会公共利益的法规相悖。在对这一点进行惩罚性赔偿

的“情节严重”认定时，除了要考虑被侵害的权利人的

利益，还应考虑这个侵权行为是否违反了我国对于食

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的法律法规[3]。
最后还要考虑一点是侵权时间的长短，如果在知

识产权的侵权诉讼期间，这种侵权行为带来的影响还

在持续进行，并且侵权行为的波及面积较广，对于这种

惩罚性赔偿也可以被认定“情节严重”。

本文中提到的 4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“情节
严重”认定标准，只要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中满足一种，

就可以被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。

2.2 赔偿数额
发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后，对其进行认定和惩罚

性赔偿，其最终的赔偿方式还是经济赔偿，涉及经济赔

序号 审理法院及文书编号 时间 申级 判决结果

1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京民终 413号 2017-12-08 二审
一审裁判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惩罚性赔偿，

二审维持原判

2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（2017）京 73民终 1991号 2018-03-05 二审
一审裁判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惩罚性赔偿，

二审维持原判

3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鲁 04民初字第 432号 2018-08-29 一审民事调解
双方签署《和解协议》，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

惩罚性赔偿，法院予以确认

4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粤民终 2347号 2018-10-02 二审
一审裁判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惩罚性赔偿，

二审维持原判

5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（2018）京 73民终 2132号 2019-04-17 二审
一审裁判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惩罚性赔偿，

二审维持原判

6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苏民终 49号 2019-03-26 二审
一审裁判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惩罚性赔偿，

二审维持原判

7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（2018）沪 0115民初 53351号 2019-08-30 一审
适用《商标法》第 63条惩罚性赔偿，被告未

再次上诉

表 2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

失，激发权利人的主观维权心态。并且“情节严重”认定

能够更好地实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惩罚措施，侵

权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对权利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财产

损失，依据知识产权的无形特点，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

的影响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，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形的

影响，致使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危害着大众的公

共利益。

“情节严重”认定还能帮助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

有效预防，由于“情节严重”被认定后，其所要付出的代

价更高，对于一般侵权人来说，会依据这种代价而停止

侵权行为，并且这种预防行为还能为已经出现侵权意

愿但并未实施的行为人起到一个警示作用，迫使其停

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[1]。

2 分析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中对“情节严重”的
认定情况
2.1 认定标准

对于知识产权中惩罚性赔偿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

准，应当在基于民法典规定的基础上，对损害后果进行

认定，这种认定首先使侵权的人从中获利或者说被侵

权者的损失较大。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民事诉讼范畴，因

此在对其的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上，先考虑的就是侵权

所得和被侵权所失，在不经过法律手段的前提下，对于

这二者的调节也是解决问题最为方便有效的途径，并

且大部分的知识产权在进行制作申请时，势必都投入

了大量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例如书籍的著作权，作者

在将刊物发行后，侵权者的行为会对作者之后的发行

收益造成影响。因此在对于被侵权者的赔偿时，除了要

进行有形利益的计算赔偿，还要对无形利益进行计算

赔偿。

其次要确定是否存在侵权告知行为。通常情况下，

权利人在发现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害后，第一时

间通常不是诉诸司法机关，而是与侵权行为人进行沟

通，若对方停止继续侵权行为，则无法构成“情节严

重”，但若侵权行为人执意不改，那么权利人便不得不

向民事司法机关提起诉讼，相关部门为了维护司法机

关的权威，并且为了保证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，就会将

这种侵权行为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[2]。
再次要判断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是否影响了

社会。知识产权中包含著作权与工业产权，在工业产权

中的商标权是侵权行为发生的主要地带，见表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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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也就意味着赔偿数额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。根据这

点，我国法律对于“情节严重”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有一

个特殊解释。

“情节严重”认定对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影响

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，一是影响惩罚性赔偿的基数。我国

的民法典中规定了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赔偿计算

方法，这其中包含权利人的实际损失，侵权行为人的违

法所得利益以及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费。对于这三种

计算方法，任意一种都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

数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主要是对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

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利益的基数有着影响。当权利人有

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侵权行为对自己的合法利益造成

了重大损失时，就可以通过这个损失来作为惩罚性赔

偿的基数。根据目前我国民法典中的规定，权利人的实

际损失是按照其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销售量减少的利

润。这种销售量是无法进行实际确定的，其受市场和人

为的因素影响较大，但如果认定了“情节严重”，那么就

可以将这些第三方因素排除在外，除非侵权行为人能

够拿出在这种影响下销售量减少的证据[4]。
如果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取决于侵权行为人的违法

所得利益时，那么侵权行为的规模以及时间空间等因

素就是“情节严重”的计算标准，并且基于我国专利法

中的规定，其要求侵权行为人因违法所得利润是按照

侵权行为人的营业利润计算的，如果侵权行为人是以

侵权为业，那么可以按照其销售利润计算。该项规定还

明确了在对侵权行为人进行赔偿金额的计算时，对于

其缴纳的税金，以及日常管理的开销和财务销售成本

均不进行扣除。这也体现了对于惩罚性赔偿”情节严重

“认定的加重赔偿。

进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时，其金额是赔偿基数

的 1~5倍，具体分类见表 3。

在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上，主要考虑的

因素是侵权行为人的故意恶意因素，很少阐释在“情节

严重”认定后对于金额倍数的增加关系，不过故意恶意

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会造成侵权行为人多次进行侵权

行为，这也影响了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倍数[5]。

3 结语
综上所述，我们对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中“情节

严重”的认定有了一个基本了解，在我国，知识产权惩

罚性赔偿已经成为民法典当中的一部分，对其的判决

认定在我国的产权史上有着重大意义，不过目前我国

对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还稍有不足，对“情节严

重”的认定，也应该有“恶意”和本身认定的两种标准在

考虑影响时也要考虑多方面，帮助我国的知识产权人

维护好自己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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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法律/草案名称 法律/草案规定 赔偿说明

商标 商标法（2019年修订） 第 63条，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
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

恶意+情节严重；
倍数：1~5倍

商业秘密 反不正当竞争法（2019年修订）第 17条，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
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

恶意+情节严重；
倍数：1~5倍

专利 专利法（第四次修订草案）
第 72条，对故意侵犯专利权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

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
恶意+情节严重；
倍数：1~5倍

著作权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
第 76条，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，在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，权利人可以选择实际损
失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，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或者一百万元以下数额请求赔偿

两次以上故意；
倍数：2~3倍

表 3 知识产权的赔偿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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